附件 1 
科研失信行为调查方案


一、调查背景 
主要说明案件调查任务来源，举报反映的主要问题、被举报人情况等。 
二、调查组织 
主要明确调查涉及的主责机构、调查组人员构成和具体分工等。对于成立专家组的，应明确专家组人员构成和具体分工。 
三、主要内容 
主要明确调查对象、调查目标、调查程序，以及证据材料和工作要求等。 
四、进度安排 
细化调查工作安排，明确各重点环节的时限要求。 
五、有关要求 
主要明确调查所需工作经费等保障条件。明确对参加调查人员的保密纪律和工作纪律要求等



附件 2
科研失信行为调查谈话笔录

时  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地  点：                
谈话人：  （亲笔签名）     记录人：  （亲笔签名）  
被谈话人：       性别：    年龄：    政治面貌：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、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址及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谈话人（签名捺印，正楷字体）： 


第 X 页 共 X 页
附件 3
科研失信行为调查报告
އ ഺ
   举报/   移送/管理工作中发现情况/媒体、期刊、出版社披露/反映   涉嫌科研失信的相关线索。  （单位）  按照规定制定了调查工作方案，成立了调查组和专家组，依规开展调查，现已完成相关调查工作，形成调查报告如下。
一、反映的主要问题
包括线索来源、反映的主要问题、提供的相关证据等。
二、调查情况
（一）调查组织
调查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方式、进度、纪律等。
（二）调查过程
1. 行政调查情况
被调查人陈述、答辩情况及相关材料；包括成果基本情况、形成过程、运用情况等。
相关人员调查询问（包括函询）相关资料调查（实验室数据、协议、发票、转账记录、研究过程、获利情况）。
2. 学术评议情况（专家组从管理、学术、伦理等方面进行评议）。
3. 调查过程中听取被调查人陈述和申辩的情况。
（三）事实认定
载明调查认定的主要事实、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确认情况等。证据材料需在审议调查处理报告时后附并做好存档。
三、调查结论
认定的事实是否属于本办法所列示的科研失信行为（需对应到具体条款）。
四、处理意见
依据《湖北医药学院科研诚信工作管理办法》第   条规定、主管部门和单位          规定，对违规责任主体作出          处理。
在此基础上，还应当按照被处理人党员、公职人员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教师、学生等不同身份，对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、制度，对其作出处分处理或向有关方面提出处分处理的建议。
（注：处理决定作出前，应书面告知被调查人拟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、依据，并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与申辩的权利。）
调查组全体成员签字：

单位（加盖公章）
年 月 日
附件 4 
编号： 
科研失信行为处理决定书


当事人     ，性别     ，政治面貌     ，身份证件号码                 ，现工作单位为          。 
因接到举报、监督检查发现       当事人涉嫌科研失信行为，我单位于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组织开展调查。经查实存在：（请对事实认定结果进行简述）     的科研失信行为。 
依据《湖北医药学院科研诚信工作管理办法》第    条，决定对    予以                （有从轻或从重处理情形，请说明情况）。 
（在此基础上，还应当按照被处理人党员、公职人员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、教师、学生等不同身份，对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、制度，对其作出处分处理或向有关方面提出处分处理的建议。） 
如本人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向我单位书面提出申诉，写明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。 


单位（加盖公章） 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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